
  东明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东明县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全过程信息化监管管理办法

的通知
东政发〔2021〕14 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部门，县直各单位：

  现将《东明县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全过程信息化监管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严格按照管
理办法的要求，认真做好相关工作。

   

   东明县人民政府

2021 年 6 月 1 日

  

  东明县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全过程信息化监管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建立健全我县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管理长效机制，构建全过程信息化监管体系和

政府部门、企业信息共享机制，依据《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
理办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加强危险化学品道
路运输全过程信息化监管工作的通知》（鲁安发〔2019〕38 号）《菏泽市关于加强危险化学品道
路运输全过程信息化监管工作实施方案》《东明县关于加强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全过程信息化监
管工作实施方案》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制定的目的是实现进入东明县辖区内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装、运、卸、停、

修、洗全过程管控，有效提升安全风险综合管控能力。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东明县辖区内的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危险化学品运输企业、危险化

学品停车场、一类维修资质的维修企业、清罐蒸罐企业以及所有在东明县辖区内从事危险化学品
运输、装卸的车辆。

  第二章   职 责

  第四条 大数据局、财政局、交通运输局、应急管理局、公安局交警大队、工业和信息化局、

开发区管委会等有关部门，在县政府领导下，结合本部门的职责进行推进、指导、协调、监督本
行政区域范围内东明县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全过程信息化监管工作。

  （一）大数据局职责

  1.负责调度平台开展的工作进度，协调各单位工作密切配合。

  2.负责平台的机房安全运营，维护机房内所有平台设备正常的工作环境，包括消防安全、24



小时不间断供电、防止和平台不相关的人员对平台设备进行操作等。

  3.提供大数据机房与平台各专线的接口。

  （二）财政局职责

  负责平台资金的及时拨付，确保平台工作正常运转。

  （三）交通运输局职责

  1.负责平台的维护建设与运营。

  2.负责依法依规对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停车场、运输企业进行检查，对不服从平台监管的
车辆和运输企业进行督导检查，违反规定的依法从重处罚。

  （四）应急管理局职责

  负责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智能装卸数据信息与平台正常连接，对园区内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
平台实行危险化学品运输全过程信息化监管进行统一调度、督导、监督。

  （五）交警大队职责

  负责与平台实行信息共享，利用平台提供的信息监管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通行路线，对乱停
乱放、超载等违规行为依法依规进行处罚。

  （六）工业和信息化局职责

  负责督导协调生产企业将有关信息数据接入平台，并重点对生产企业的信息化管理进行督导。

  （七）开发区管委会职责

  1.负责将进出园区的车辆拍照系统接入平台并不间断传送至平台。

  2.负责园区其它信息系统的数据接入平台并不间断传送至平台。

  第五条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职责

  生产存储危险化学品(含柴油)的危险化学品企业均应遵守本规定，纳入信息监管平台监管。
纳入平台监管的企业须按下列要求履行职责。

  1.负责装车现场视频、报警数据接入并不间断传送至平台。

  2.负责厂区出入口危险化学品装卸车辆拍照信息接入并实时送至平台。

  3.负责在运输合同形成的同时，及时将运输车辆运输计划信息传送至平台。

  4.负责将所有装卸车指令信息发送至平台，由平台及时传送至运输车辆，禁止生产企业不经
平台直接向车辆发送装卸指令。

  5.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有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的，应督促其车辆驾驶员、押运员遵守本办法
的相关规定。

  第六条 停车场职责

  凡依照有关规定批准设立的危险化学品运输停车场须按照以下要求纳入信息化平台监管。



  1.负责将进出停车场大门的车辆拍照系统接入平台，实时将信息传送至平台。

  2.负责将停车区域和维修清罐蒸罐区域的视频数据接入并实时传送至平台。

  3.按照相关规定，负责完善停车场软硬件基础设施。

  第七条 危险化学品车辆维修企业、清罐蒸罐企业职责

  1.危险化学品车辆维修企业、清罐蒸罐企业需具备相应的资质。危险化学品车辆维修企业在
维修工作完成后，应提供真实有效的维修合格证明，在维修时必须提供符合技术标准的零部件；

  清罐蒸罐企业在清罐蒸罐作业完成后应提供真实有效的清罐蒸罐证明。

  2.危险化学品车辆维修企业、清罐蒸罐企业负责将维修区域清罐蒸罐区域的视频数据接入并
实时传送至平台。

  第八条 危险化学品运输企业及驾驶员、押运员职责

  东明县辖区内的危险化学品运输企业应按照法律、政策规定以及本办法的要求，做好对车辆
驾驶员、押运员的监督、管理等工作：

  1.进入东明县辖区内危险化学品车辆的驾驶员、押运员在接到平台提示信息后，要及时下载
并安装、打开本平台的 APP，保证平台能够采集车辆位置信息，驾驶员、押运员应及时查看平台
提示信息，并按照平台提示路径行驶、停放和装卸，不得私自改变行驶路径、停放场所和装卸秩
序。驾驶员、押运员顺利接受平台推送的危险化学品车辆规划线路信息、停车场信息、装卸车顺
序信息以及接受平台推送的其他信息。

  2.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东明县辖区内应按照平台提示线路行驶并到指定的停车场停放。

  3.驾驶员接受平台推送的装卸车信息之后，应及时到危险化学品企业装卸车。

  4.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必须到具备相应资质的维修厂进行维修保养，并取得相应的维修保养
证明。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必须到具备相应资质的清罐蒸罐企业进行清罐蒸罐作业，并取得相应
的清罐蒸罐证明。

  东明县辖区外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的驾驶员、押运员在东明县运输、装卸的，也应遵守本
办法的相关规定。

  第三章  工作流程

  第九条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将危险化学品车辆电子订单信息即时传递至监管平台，车辆进入

东明县时，平台通过抓拍的车辆图片与订单进行自动比对识别危险化学品车辆，同时，获取驾驶
员、押运员手机号信息。

  第十条 平台自动发送短信提醒驾驶员、押运员下载 APP。同时自动通知驾驶员、押运员前往

指定停车场，APP自动导航停车场行驶路线。

  第十一条 车辆到达停车场时，平台自动抓拍并记录车辆进入停车场信息，APP自动语音播
报停车耐心等候信息。

  第十二条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向平台发送装卸车指令，平台将装卸车指令自动推送到驾驶员、

押运员的 APP，APP自动语音播报装卸车指令。驾驶员、押运员接到平台的装卸车指令后，开车
离开停车场，离开停车场时，平台自动抓拍并记录车辆离开停车场信息。



  第十三条 车辆进入化工园区时，平台采集化工园区高清卡口抓拍信息，自动核对该车辆是否

是接收平台装车指令的车辆，如果不是，平台自动记录该车辆为乱停乱放。

  第十四条 车辆在现场装卸时，平台动态采集装卸车报警信息，平台可通过装车监控一张图

实时监控所有生产企业的装卸车报警信息。

  第十五条 车辆装货完毕离开化工园区和东明县时，平台分别采集相应的高清卡口抓拍信息。

如果卸车地不是东明县，已装货车辆如果未在 1 小时之内离开东明县，平台自动报警。确因天气
原因（大雾、雨雪等恶劣天气）或相关规定（交通管制等）不能按时离开东明的，各企业要安排
好停车区，停放到指定位置。

  第十六条 平台通过采集危险化学品车辆运输全过程数据实现自动比对分析，由交警和交通传

统的现场执法转变为非现场执法和网络执法相结合，有效解决危险化学品车辆乱停乱放和装卸车
排队存在的安全隐患问题。

  第四章  考核规定 

  第十七条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应及时将电子订单（运单）信息、门禁数据信息、危险化学

品车辆出入厂区影像信息、装车报警数据、装卸现场视频数据准确传送至平台。故意不传送或延
误传送数据的，由各行业主管部门依法给予处理。

  第十八条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应实时将装卸车指令信息发送至平台，再由平台向危险化学

品运输车辆推送装卸信息，凡是不经过平台擅自进厂装卸的车辆，一经发现相关企业和运输车辆
交由有关部门依法予以处理。

  第十九条 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停车场应将停车区域和出入停车场的车辆影像信息的视频数

据传送至平台，维修企业、清罐蒸罐企业应将维修、清罐蒸罐的视频数据传送至平台，若不及时
传送数据且不认真整改的，有关部门依法予以处理。

  第二十条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运输企业、运输车辆有变更传输链路、设备参数、账号密

码等需求时，必须提前二个工作日向县政府办公室（大数据局）报备，经县政府办公室（大数据
局）审核同意后方可变更。未经县政府办公室（大数据局）同意擅自变更的，交由相应监管部门
予以处理，造成严重后果的，移交司法机关。

  第二十一条 进出东明县以及东明县辖区内的车辆，驾驶员、押运员必须按照平台提示下载

平台的 APP 并安装打开 APP，保证平台能够采集车辆位置信息 ，若驾驶员、押运员在接到平台
提示后不安装打开 APP，导致平台接收不到车辆位置信息的，平台将该信息反馈至危险化学品生
产企业，生产企业不得安排装卸车。

  第二十二条 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应按照东明县公安交警部门规划的线路行驶并停放至规范

停车场。若车辆不按照规定线路行驶且违规停放的，公安交警部门依法从重处罚。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在执行过程中与法律、法规、规章及上级规定相抵触时，以上级法律、

法规、规章及规定为准。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21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6 年 5 月 31 日。


